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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溪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修正對照表 

修正項目 81年公告 82年公告(局部變更) 本計畫修正 

治理計畫範圍 
自清水坑匯流處(今斷面 15-01處)至磺港大橋止。(磺溪改

道前) 

計畫改道河段由清水下游堤防及社寮堤防末端(斷面 02

處)將河道直接導流出海。(磺溪改道前) 

自無名橋下游(斷面 15-01)至河口(斷面 00)止。(磺溪改

道後) 

修正原因說明 因水文及地文變遷，以及民國 87年完成磺溪改道之導流堤施設，磺溪流路改由現況河道直接出海，詳緣由。 

計畫洪水量 

採用 50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河口：780cms、西勢溪匯流前：680cms、清水溪匯流前：

560cms。 

設計洪水量為 50年頻率之洪峰流量 780cms。 採用 50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河口：1190cms、西勢溪匯流前：1080cms、清水溪匯流

前：930cms。 

控制點新增三和橋、清水坑溪匯流前 2處。 

三和橋：840cms、清水坑溪匯流前：210cms。 

計畫洪水位 依據 97年磺溪河川斷面測量資料、本次修正之計畫洪水量，起算水位採河口暴潮位 1.685公尺(原公告)，詳表 4、圖 2。 

水道治理計畫線 

依水道現況、防洪需求，修正水道治理計畫線。主要修正：(詳表 1) 

(1) 斷面 00～斷面 02左右岸依現況導流堤堤肩劃設，於磺溪改道轉彎段右岸，依現況低護岸設施劃設，平順接續上下游河段。 

(2) 斷面 08以上河段，除既有防洪構造物河段外，其餘採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劃設。 

用地範圍線 

依水道現況、本計畫防洪所需用地範圍及登錄地邊緣修正用地範圍線。主要修正：(詳表 2) 

(1) 斷面 03-11～斷面 04左岸依登錄地邊緣修正用地範圍線。 

(2) 斷面 04～斷面 07左右岸，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公尺為止進行劃設，並將未登錄地及公有地劃入。 

(3) 斷面 08以上河段，右岸斷面 08-11～斷面 09、斷面 09-01～斷面 09-11及斷面 11-01～斷面 12-1依登錄地邊緣修正用地範圍線，斷面 08～斷面 08-11、斷面 10-1～斷面

11-01沿省道邊界修正，及斷面 14-01～斷面 14-11沿河道高崁修正。 

計畫水道縱斷面 依本計畫工程布設配合本次修正 50年重現期計畫洪水量進行水理演算成果修正，本計畫修正計畫堤頂高為計畫洪水位加出水高 1公尺(原公告之出水高 1.5公尺)，詳圖 2。 

計畫水道橫斷面 依本計畫工程布設修正，主要改善下游淹水情況，調整斷面 02-11～斷面 04計畫橫斷面，詳圖 3。 

治理措施 

1.西勢溪合流點至清水溪合流點間河段：本河段左岸現有

之清水下游堤防及右岸社寮堤防高度不足須予加高加強。 

2.清水溪合流點至磺溪橋河段：本河段左岸四十號橋堤防

除高度不足需加高外，並向上游延長 50公尺，向下游延長

280公尺。右岸社寮堤防部份堤段位置不當，嚴重影響洪

水宣洩，計畫拆除重建。 

3.磺溪橋至三和橋河段：本河段左岸六股一號下游堤防向

下游延長 220公尺，右岸田心堤防下游部份高度不足須加

高。 

4.三和橋至清水坑匯流處河段：河道右岸新建林莊護岸以

防土地崩塌。 

1.西勢溪河口處理。 

2.影響河段加強保護設施。 

 

1.堤防新建(整建)工程 1,460公尺。 

2.堤防加高工程 1,175公尺。 

治理措施增列非工程治理措施。 

配合措施 
依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利用、都市計畫之配合、現有跨河建造物之配合、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理措施、洪水預警與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

施、生態維護或保育之配合措施、環境營造之配合措施、河川管理及工程維護注意事項、其他配合事項等項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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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磺溪流域地理位置位於臺灣北部，屬新北市金山區，以及臺北市北

投區及士林區等行政區域，流域面積約 50.8 平方公里，週邊有淡水河

流域、以及老梅溪及員潭溪流域，上游集水區主要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範

圍，下游流域面臨東海。磺溪發源於大屯火山群七星山北麓，主要流向

為西南朝向東北方，三和橋以上河道蜿蜒於山谷之中，而自三和橋出山

谷後河幅漸寬，再流經南勢、下六股，於社寮地區與來自西北向之支流

清水溪及西勢溪匯流後流入東海，長度約 13.75 公里。本流域上游大致

保持原始林相，而三和橋以下河川周邊土地利用以農耕為主，人口主要

集中在下游右岸濱海區域之社寮、金山、磺港等地區，交通以省道台 2

線、台 2 甲線公路為主。 

一、緣由 

早期「磺溪治理基本計畫」於民國 81 年 6 月 23 日完成法定公告

程序，其治理計畫範圍自清水坑匯流處(今斷面 15-01 處)至河口計畫

漁港大橋止，為磺溪下游河段改道前公告範圍。而磺溪下游河段改道

沿革，起因於台北縣政府(新北市政府前身)為謀徹底解決淤沙，先於

民國 71 年辦理「磺溪漁港改善及磺溪改道可行性試驗規劃工作」初

步規劃研究，再於民國 77 年辦理「配合磺港漁港擴建計畫磺溪出海

口改道研究試驗工作」，經數值模式計算及水工模型試驗結果得知磺

溪河口段改道甚為可行，而後擬具「磺溪下游河段變更水道計畫書」，

由臺灣省政府於民國 82 年 9 月 29 日八二府建水字第 173858 號公告

局部變更磺溪下游河段水道計畫及改道計畫用地範圍圖，新增劃設改

道計畫起終點、水道治理計畫線及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同時廢

除自改道計畫起點至磺港大橋間原公告水道治理計畫線及水道治理

計畫用地範圍線。 

自民國 81 年公告磺溪治理基本計畫，以及民國 82 年公告局部變

更磺溪下游河段水道計畫及改道計畫用地範圍圖後，迄今已逾 20 年，

因期間集水區水文及地文變遷，以及磺溪下游河段完成改道。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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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0 年 4 月 7 日經水河字第 10051066040 號函

之「磺溪治理規劃檢討」成果辦理磺溪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俾供

日後河川管理、治理措施實施之依據。 

二、修正範圍 

原公告治理計畫範圍：自清水坑匯流處(今斷面 15-01 處)至河口

(今斷面 00 處)止，長約 6.46 公里。 

本次修正範圍：自無名橋(斷面 15-01)下游處至河口(斷面 00)，長

約 6.46 公里，依現況檢討修正。 

三、修正項目及內容 

修訂項目計有：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計畫水道縱橫斷

面、河川治理措施及配合措施等。修訂圖號計有：圖一、圖一之ㄧ、

圖二、圖三、圖四、圖五、圖六、圖七、圖八、圖九、圖十、圖十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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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流域概況 

一、水土利用現況 

(一)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及坡地保育 

本流域上游集水區位處七星山脈之東北麓，地質以堅硬抗風化

侵蝕之火山岩流及凝灰角礫岩為主，較少有崩塌地，因地處陽明山

國家公園管制區，故無坡地超限利用之情形，山區水土保持及坡地

保育利用情形良好，多處仍保持原始林相。 

(二)中、下游集水區土地利用 

磺溪中下游集水區之土地利用型態以森林用地比例最大，達

53.4%，其次為農業用地約計 22.49%，建築用地面積則約為 6.58%，

經濟型態以農業為主，漁業及觀光業次之，因地理位置較為偏僻，

工商發展不易，另外於金山、馬槽、八煙等地有豐富的溫泉資源，

帶動當地觀光休閒遊憩行業之發展。 

(三)河川水資源利用 

1、河川水質 

本流域上游集水區位處大屯火山區，山區周圍多硫氣孔、

溫泉，礦物離子含量較高，屬 pH 值較低之酸性水質。 

2、河川水資源利用 

本流域水源主要供農業灌溉事業使用，流域內灌溉系統由

北基農田水利會金山工作站管理，較主要灌溉系統係由磺溪

一、二圳及二座攔水壩(斷面 7.1 之一號攔水壩，斷面 11.11 之

二號攔水壩)引取磺溪水源灌溉。 

二、水文及河川特性 

(一)水文特性 

本流域位於臺灣北部，屬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區，於冬季期間，

降雨特性主要受東北季風盛行影響，降雨延時較長，反之夏季期間

降雨主要受颱風期影響。一般而言，降雨量統計以十一月至翌年四

月較大，而六月至八月之降雨量則較不穩定。 

(二)河川特性 

磺溪河道主要位於山谷之中，河道坡度變化大，屬陡坡急流河



 ~4~ 

川，自三和橋出山谷後，僅行經約 4.8 公里即出海，中下游為小規

模沖積平原，茲將磺溪之河川特性說明如下： 

1.河口(斷面 00)至磺溪中橋(斷面 08) 

本河段為沖積平原河段，河幅較寬，磺溪中橋以下河道坡度

及兩岸地勢平緩，河道平均坡度約為 1/200，河床質為砂質與礫

石，橫斷面型態窄深型與寬淺型互現，水流和緩大致呈為亞臨界

流況。 

2.磺溪中橋(斷面 08)至無名橋(斷面 15-01) 

本河段於三和橋(斷面 12)至無名橋(斷面 15-01)間受限於山

谷，河幅較窄，自三和橋出山谷後，河幅漸寬，右岸仍有較高之

台地，左岸則為平原地形。整體而言，橫斷面型態多屬窄深型，

河道坡度於本河段由陡峭轉為平緩，河道平均坡度約為 1/48，河

床質主要為礫石及卵石，漸有河灘地、礫石灘及卵石河床之形

成，河床型態多變化，流速仍急，水流為亞臨界至超臨界流況間

交互變化。 

三、水患潛勢及致災原因 

磺溪易有水患潛勢之虞河段，主要為河口導流堤段及四十號橋至

清水溪匯流前之河段 2 處，其原因分述如下： 

1.河口導流堤段(斷面 00~斷面 01-01) 

河口導流堤段現況有泥砂淤積情形，因磺溪下游河道坡度平

緩，而且本河段屬感潮河段，水流易受潮位變化影響，故河川輸

砂受波潮流及地形影響，逐漸促使淤積形成。另外，西勢溪幾近

垂直匯入磺溪，導致西勢溪匯入磺溪後之流況形成逆沖現象，影

響磺溪流速及流向，使磺溪主要流路偏向右岸，而左岸局部區域

之水流流速降低導致泥砂淤積。 

2.四十號橋(斷面 04)至清水溪匯流前(斷面 02-11)河段 

本河段於斷面 03 及斷面 03-1 處現況河道窄縮，形成通洪瓶

頸，造成上游水位壅高，此外左岸四十號橋堤防(下游延長)尚未

興建，形成通洪缺口，右岸社寮堤防現況堤防高度不足，如發生

高重現期流量，可能洪水溢堤而溢淹至金山市區周邊區域，為本

流域較易有發生水患潛勢之虞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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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治理基本方針 

一、治理課題 

(一)河川水道暢通洪流課題 

1.磺溪改道洪流治理課題 

為謀求改善磺港淤砂情形，臺灣省政府於民國 82 年 9 月公

告局部變更磺溪下游河段水道計畫及改道計畫用地範圍圖，而後

於民國 87 年完成新河道導流堤施設，新河道直接穿越沙丘帶出

海，惟遺留之舊河道現況尚未完全封閉，新、舊河道間以低護岸

設施分隔。經現況水理檢討，該低護岸在正常水深情況、大於 5 年

重現期距以上洪水量之下，即有溢堤分流情形，進一步採用二維

數值模式(SRH 模式)進行水理分析，結果顯示 50 年重現期洪峰

流量經現況分流後，其分流量可能造成銜接舊河道出口之磺港漁

港之周邊部分住家有淹水情況，而且舊河道受感潮影響，其出口

排洪能力有限，有防洪安全顧慮，故本計畫配合磺溪已完成改道

進行辦理，並布置堤防以完成整體改道工程，以使洪峰流量經由

改道直接導入東海。 

2.下游段淹水課題 

清水溪匯流前(斷面 02-11)至四十號橋(斷面 04)河段，於斷面

03 及斷面 03-1 處現有河道窄縮，形成通洪之瓶頸，窄縮瓶頸造

成上游水位壅高，而左岸四十號堤防(下游延長)尚未興建，形成

通洪缺口，右岸社寮堤防現況堤防高度不足，如發生高重現期洪

峰流量，易造成洪水溢淹，雖現況左右岸土地利用情形以農作為

主，但造成洪水沖蝕災損，嚴重時漫淹至金山市區周邊低窪地

區，對本河段河防有安全顧慮。 

3.四十號橋至磺溪中橋之河段通洪能力不足課題 

四十號橋(斷面 04)至磺溪中橋(斷面 08)之河段，部分河段出

水高度不足，其餘河段河道通洪能力尚足夠排洪所需。 

(二)水道沖淤變化及泥砂處理課題 

本溪河口導流堤河段因受波浪潮流及河道坡度平緩，上游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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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此河段淤積，泥砂不易排出。另支流西勢溪匯流角度於磺溪下

游河段改道後變大，引致西勢溪匯流處流況形成逆沖現象，影響磺

溪流速及流向，導致主流路偏向右岸，而左岸局部區域有淤積情形。 

(三)市鎮聚落及重要產業保護課題 

1.市鎮聚落保護課題 

磺溪流域週邊聚落，於磺溪中橋以上有四磺坪、林莊、三和、

重光及南勢湖等聚落，主要沿台 2 甲線林立發展，位處於地勢較

高處而高漲之洪水水位難以到達，不易有洪災發生情形，自磺溪

中橋至河口有南勢、下六股、美田、清水、海尾、社寮、金山及

磺港等聚落，位處下游沖積平原而地形地勢較低，為重要保全對

象。 

2.漁業及溫泉資源保護課題 

漁業部分，磺港漁港屬中型漁港，為金山重要漁港，另金山、

馬槽、八煙等地有豐富的溫泉資源，現今多發展為溫泉區，帶動

當地觀光休閒遊憩行業之發展。 

二、流域治理基本方針 

本溪流域上游河段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林相完整豐富，地

質相對穩定，故面對整體流域防洪及自然生態環境保育等課題，應配

合中上游林地及坡地保育以減洪，同時應實施流域中上游之造林及水

土保持，以期維護生態環境及河川永續經營管理能相輔相成，達到減

輕洪災，維護河川生態為目標。 

三、河川治理基本方針 

因應流域經理方針，以高水治理之觀點，考量河川特性、災害原

因，磺溪治理以「安全為導向，生態為考量」為基本方針，中下游除

以防洪建造物新建整建及加高等河道治理措施，以確保既有堤防安

全，維護臨河聚落防洪安全外，應放寬流路作為提供儲砂蓄洪之空

間，維持河道穩定。上游今後應採取「河川管理」手段為主，以為維

持磺溪自然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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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水道治理計畫原則及保護標準 

一、水道治理計畫 

(一)治理原則 

本次除於必要河段布置防洪工程及配合河川管理以維持洪水

流路外，為達成預期之防洪目標，本溪水道治理計畫線依下列原則

修定： 

1.暢洩計畫洪水量，維持排洪能力。 

2.考慮現況地形、流路及河性，以求河道穩定平衡。 

3.盡量利用現有堤防、護岸等防洪設施。 

4.盡量配合公告之河川區域線及都市計畫及兩岸重要交 

  通建設。 

5.盡量避免使用耕地、古蹟遺址、登錄之歷史建築、墳墓 

  用地等土地。 

6.盡量保留自然河幅寬度，以保留氣候變遷調適之空間。 

(二)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檢討 

依上述劃設原則，並考量自然及主、客觀條件，區分諸如下列

河段，茲分述如下： 

1.河口(斷面 00)～西勢溪匯流前(斷面 02) 

本河段約 0.53 公里，為臺灣省政府於民國 82 年 9 月

公告局部變更磺溪下游河段水道計畫及改道計畫用地範

圍，於民國 87 年開闢完成之新河道，左右岸施設導流堤，

現況河寬尚能滿足理論河寬最低要求，兩側為風吹砂丘之海

灘。左右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自河口依現況導流堤堤肩劃

設，於磺溪改道轉彎段右岸，依現況低護岸設施劃設，平順

接續社寮堤防。左岸於西勢溪匯流處，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

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劃設。另外本河段之用地範圍線依現

況導流堤範圍劃設，並預留西勢溪出口改道所需範圍，將公

有地劃入，以供未來管理單位辦理西勢溪治理規劃，進一步



 ~8~ 

評估西勢溪出口改道規劃用。 

2.西勢溪匯流前(斷面 02)～清水溪匯流前(斷面 02-11) 

本河段約 0.30 公里，左岸為北海岸風景特定區範圍，

用地以農業區為主，右岸為金山都市計畫範圍，用地多為綠

地，兩岸現況有完整堤防保護，左岸有清水溪下游堤防，右

岸為社寮堤防，現況河寬尚能滿足理論河寬最低要求，故其

河寬與水道治理計畫線以維持現狀，本河段之水道治理計畫

線維持原公告。為佈置水防道路及提供防災搶險需求，左右

岸之用地範圍線於清水下游堤防及社寮堤防，以水道治理計

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 

3.清水溪匯流前(斷面 02-11)～四十號橋(斷面 04) 

本河段約 0.66 公里，左岸為北海岸風景特定區範圍，

用地以農業區為主，右岸為金山都市計畫範圍，用地多為綠

地，金山地區臨近本河段右岸。本河段左岸有四十號橋堤

防，另外右岸社寮堤防高度尚不足計畫堤頂高，同時社寮堤

防佈置不平順，部分河段束縮需擴寬整建。本河段之水道治

理計畫線維持原公告，並依水道治理計畫線佈置堤防。 

為佈置水防道路及提供防災搶險需求，以及保留用地提

供佈置堤防用，本河段左右岸之用地範圍線以水道治理計畫

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另外，修正左岸

用地範圍線，將斷面 03-11 至四十號橋間之未登錄地劃入。 

4.四十號橋(斷面 04)至斷面 07 

本河段約 1.05 公里，左岸為北海岸風景特定區範圍，

用地以農業區為主，右岸自斷面 04 至斷面 06 為金山都市計

畫範圍，用地主要為綠地，另有工業區位於斷面 04-1 至斷

面 04-11 間。左岸於四十號橋與磺溪橋間現有擋水牆保護，

其餘河段有清水堤防保護。清水堤防現況為路堤共構型式供

人車通行；右岸於四十號橋與磺溪橋間現有擋水牆保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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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河段有田心堤防保護。現況河寬尚能滿足理論河寬最低要

求。修正左、右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於四十號橋與磺溪橋

間依現有擋水牆劃設，左岸其餘河段依清水堤防堤肩劃設，

右岸其餘河段依田心堤防堤肩劃設。 

左岸於四十號橋與新磺溪橋間之用地範圍線，以水道治

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2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作為防洪牆

維護管理用，右岸於四十號橋與新磺溪橋間之用地範圍線依

公私有地邊界劃設。為提供防災搶險需求，左岸用地範圍線

於清水堤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

止進行劃設為主，並將新磺溪橋至斷面 05-1 間之未登錄地

及公有地劃入。右岸之用地範圍線於田心堤防，以水道治理

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為主，並將斷

面 05 至斷面 06-1 間之公有地及未登錄地劃入。此外，四十

號橋、磺溪橋及新磺溪橋橋頭之用地範圍線，依道路邊界內

縮至水道治理計畫線。 

5.斷面 07 至磺溪中橋(斷面 08) 

本河段約 0.52 公里，左岸為北海岸風景特定區範圍，

用地多為農業區，左岸有清水堤防、六股二號堤防，位於磺

溪中橋下游之六股二號堤防，現況為開口堤防，右岸為南勢

湖二號堤防。左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以沿清水堤防堤肩劃

設。左岸於斷面 07-01 至斷面 07-12 間，採取水道治理計畫

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其中斷面 07-01 至斷面 07-1 間

依未登錄地劃設、斷面 07-1 至斷面 07-12 間，現況為開口

堤防不予封閉，依原公告用地範圍線劃設。修正右岸之水道

治理計畫線依南勢湖二號堤防堤肩劃設。 

為提供防災搶險需求，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清水堤防，

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

而斷面 07-01 至斷面 07-12 間劃設方式同水道治理計畫線，



 ~10~ 

同時將六股二號堤防用地範圍劃入。右岸之用地範圍線於南

勢湖二號堤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

為止進行劃設，並將斷面 07-01 至斷面 07-1 之未登錄地、

磺溪中橋右岸下游公有地劃入。 

6.磺溪中橋(斷面 08)至斷面 09-01  

本河段約 0.53 公里，左岸有六股一號下游堤防，右岸

有南勢湖護岸。現況河寬尚能滿足理論河寬最低要求，左岸

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依六股一號下游堤防堤肩劃設。右岸之水

道治理計畫線於斷面 08~斷面 08-01 依南勢湖護岸堤肩劃

設，另斷面 08-01~斷面 09-01 間之右岸地勢較高，暫無須興

建防洪結構物，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

式，依道路及私有地邊界劃設。 

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六股一號下游堤防，以水道治理計

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並將斷面 08

至斷面 09-01 之公有地及未登錄地劃入。因本河段右岸於斷

面 08 至斷面 09 間與省道台 2 甲線相鄰，右岸之用地範圍線

於斷面 08 至斷面 09 間依道路邊界劃設，另右岸於斷面 09

至斷面 09-01 間原公告位於用地範圍線內之私有地，因現況

位於河道高崁之上，故沿私有地邊界劃設。 

7.斷面 09-01 至斷面 10-01 

本河段約 0.52 公里，左岸有六股一號中游堤防及六股

一號上游堤防，右岸有南勢湖一號堤防。左岸之治理計畫線

於斷面 09-01 至斷面 10 間依六股一號中游堤防劃設，於斷

面 10 至斷面 10-01 間依六股一號上游堤防劃設，另保留左

岸開口堤現況不予封閉，故六股一號中游堤防及六股一號上

游堤防間，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劃設。右

岸於斷面 09-01~斷面 09-11 間為台地地形，地勢相對較高，

暫無須興建防洪結構物，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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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線方式，依未登錄地邊界劃設，另於斷面 09-11 至斷面

10-01 河段依南勢湖一號堤防堤肩劃設。 

用地範圍線於左岸六股一號中游堤防、六股一號上游堤

防、及右岸有南勢湖一號堤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

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另外斷面 09-01 至斷面 09-11

間劃設方式同水道治理計畫線。 

8.斷面 10-01 至三和橋(斷面 12) 

本河段約 0.77 公里，左岸有六股林口護岸、六股林口

堤防、磺溪頭護岸，右岸有茅埔堤防，現況河寬尚能滿足理

論河寬最低要求。左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依現況堤防、護岸

劃設，另左岸於斷面 10-1 至斷面 11-01 間為台地地形，地

勢相對較高，暫無須興建防洪結構物，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

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依第十河川局民國 103 年施測之數

值地形高程研判高崁位置劃設。右岸於斷面 10-01 至斷面

12 間之右岸為台地地形，地勢相對較高，除茅埔堤防依堤

肩劃設水道治理計畫線之外，暫無須興建其它防洪結構物，

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依道路、未登

錄地及私有地邊界劃設。 

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六股林口護岸及六股林口堤防，以

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於

磺溪頭護岸段沿道路邊界劃設，另左岸於斷面 10-1 至斷面

11-01 間劃設方式同水道治理計畫線。右岸於斷面 10-01 至

斷面 10-1 間、斷面 11-11 至斷面 12 間原公告位於用地範圍

線內之私有地，因現況位於河道高崁之上，故用地範圍線沿

私有地邊界劃設，另本河段右岸於斷面 10-1 至斷面 11-1

間，與省道台 2 甲線相鄰，用地範圍線依道路邊界劃設，並

將右岸於斷面 11-1 至斷面 11-11 間之未登錄地劃入。 

9.三和橋(斷面 12)至斷面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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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河段約 1.58 公里，左岸有磺溪頭護岸，右岸有林莊

護岸。現況河寬尚能滿足理論河寬最低要求，左右岸之水道

治理計畫線依磺溪頭護岸及林莊護岸堤肩劃設。另外左岸於

斷面 13-01 至斷面 15-01 間、右岸於斷面 12 至斷面 13-01

間及斷面 13-11 至斷面 15-01 間為山壁或高地，暫無須興建

防洪結構物，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

依第十河川局民國 103 年施測之數值地形高程研判高崁位

置劃設。 

為提供防災搶險需求，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磺溪頭護岸

沿道路邊界劃設，另於斷面 13 至斷面 14-01 間劃設方式同

水道治理計畫線，其中斷面 13-01 至斷面 13-1 間高崁位於

河道外側，該河段之用地範圍線參考計畫洪水位加上約 1

公尺高度所及範圍調整劃設。左岸於斷面 14-01 至斷面

15-01 間與支流清水溪相臨，依數值地形高程研判主支流間

高崁位置劃設。 

右岸於斷面 12-01 處之高崁位於河道外側，該河段之用

地範圍線參考計畫洪水位加上約 1 公尺高度所及範圍調整

劃設，並將右岸於斷面 12-01 至斷面 12-1 間之未登錄地劃

入。右岸於斷面 12-1 上游處、斷面 13-11 上游至斷面 14-01

間原公告位於用地範圍線內私有地，因現況位於河道高崁之

上，故用地範圍線沿私有地邊界劃設，右岸於斷面 13 下游

處至斷面 13-01 間、林莊護岸段用地範圍線，沿公、私有地

邊界劃設，右岸於斷面 14-01 至斷面 15-01 間劃設方式同水

道治理計畫線，其中斷面 14-01 至斷面 14-11 間中段之高崁

位於河道外側，該河段之用地範圍線參考計畫洪水位加上約

1 公尺高度所及範圍調整劃設。 

上述河段與民國 81年 6月公告及 82年 9月公告局部變更之水

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情形如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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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與本次修正劃設情形對照表 

河段 
左岸 右岸 

修正範圍 修正原因 河川圖籍 修正範圍 修正原因 河川圖籍 

河口(斷面

00)~西勢溪

匯流前(斷面

02) 

1.導流堤。 

2.斷面 01~斷

面 02。 

1.依現況導

流堤堤肩劃

設。 

2.於公有地

範圍內酌予

考慮西勢溪

改道空間劃

設。 

 

一、一之

一、二 

1.導流堤。 

2.斷面

01-01~斷面

02。 

1.依現況導

流堤堤肩劃

設。 

2.採取單一

河道規劃。 

一、一之

一、二 

四十號橋(斷

面 04)~斷面

07 

1.四十號橋~

磺溪橋。 

2.清水堤防。 

1.依現況防

洪牆劃設。 

2.依現況堤

防堤肩劃

設。 

 

三、四 

1.四十號橋~

磺溪橋。 

2.田心堤防。 

1.依現況防

洪牆劃設。 

2.依現況堤

防堤肩劃

設。 

二、三、四 

斷面 07~磺

溪中橋(斷面

08) 

1.清水堤防。 

2.斷面 07-01

至斷面 07-1

及開口堤

間，採取水

道治理計畫

線與用地範

圍線共線劃

設。 

 

1.依現況堤

防堤肩劃

設。 

2.保留其開

口堤現況不

予封閉。 

四、五 
南勢湖二號

堤防 

依現況堤防

堤肩劃設 
四、五 

磺溪中橋(斷

面 08)~斷面

09-01 

六股一號下

游堤防 

依現況堤防

堤肩劃設 
五 

1.南勢湖護

岸。 

2.斷面

08-01~斷面

09-01。 

1.依現況護

岸堤肩劃

設。 

2.因無保全

對象及地勢

相對較高，

暫無須興建

防洪結構

物。 

 

五、六 

斷面 09-01~

斷面 10-01 

1.六股一號

中游堤防、

六股一號上

游堤防。 

2.六股一號

中游堤防~

六股一號上

游堤防。 

1.依現況堤

防堤肩劃

設。 

2.保留其開

口堤現況不

予封閉。 

五、七 

1.斷面

09-01~斷面

09-11。 

2.南勢湖一

號堤防。 

1.為台地地

形，地勢相

對較高，暫

無須興建防

洪結構物。 

2.依現況堤

防堤肩劃

設。 

 

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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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原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與本次修正劃設情形對照表(續) 

河段 
左岸 右岸 

修正範圍 修正原因 河川圖籍 修正範圍 修正原因 河川圖籍 

斷面

10-01~三

和橋(斷面
12) 

1.六股林口

護岸、六股

林口堤防、

磺溪頭護

岸。 

2.斷面 10-1

至斷面

11-01。 

1.依現況堤

防、護岸堤

肩劃設。 

2.為台地地

形，地勢相

對較高，暫

無須興建防

洪結構物。 

 

八 
斷面 10-01~

斷面 12 

右岸為台地

地形，地勢

相對較高，

暫無須興建

防洪結構

物。 

八 

三和橋(斷

面 12)~斷

面 15-01 

1.磺溪頭護

岸。 

2.斷面 13-01

至斷面

15-01。 

1.依現況護

岸堤肩劃

設。 

2.為山壁或

高地，暫無

須興建防洪

結構物。 

九、十、十

一 

1.林莊護岸。 

2.斷面12~斷

面 13-01、斷

面 13-11~斷

面 15-01。 

1.依現況護

岸堤肩劃

設。 

2.為山壁或

高地，暫無

須興建防洪

結構物。 

 

八、九、十、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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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公告之用地範圍線與本次修正劃設情形對照表 

河段 
左岸 右岸 

修正範圍 修正原因 河川圖籍 修正範圍 修正原因 河川圖籍 

斷面 0~2 

1.導流堤。 

2.斷面 01~斷

面 02。 

1.依現況導

流堤劃設。 

2.於公有地

範圍內酌予

考慮西勢溪

改道空間劃

設。 

 

一、一之

一、二 

1.導流堤。 

2.斷面

01-01~斷面

02。 

1.依現況導

流堤劃設。 

2.依布設工

程需求劃

設。 

一、一之

一、二 

西勢溪匯流

前(斷面 02)~

清水溪匯流

前(斷面

02-11) 

清水溪下游

堤防 

為佈置水防

道路及提供

防災搶險需

求 

二 社寮堤防 

為佈置水防

道路及提供

防災搶險需

求 

二 

清水溪匯流

前(斷面

02-11)~四十

號橋(斷面

04) 

斷面 03-11~

四十號橋 

為提供防災

搶險需求，

未登錄地劃

入。 

二、三  維持原公告  

四十號橋(斷

面 04)至斷

面 07 

1.清水堤防。 

2.新磺溪橋~

斷面 05-1。 

3.四十號橋~

新磺溪橋。 

4.四十號

橋、磺溪橋

及新磺溪橋

橋頭。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2.未登錄地

及公有地劃

入。 

3.作為防洪

牆維護管理

用。 

4.依道路邊

界內縮至水

道治理計畫

線。 

 

三、四 

1.田心堤防。 

2.斷面 05 至

斷面 06-1。 

3.四十號橋~

新磺溪橋。 

4.四十號

橋、磺溪橋

及新磺溪橋

橋頭。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2.未登錄地

及公有地劃

入。 

3.依公私有

地邊界劃

設。 

4.依道路邊

界內縮至水

道治理計畫

線。 

三、四 

斷面 07~磺

溪中橋(斷面

08) 

1.清水堤防。 

2.斷面 07-01

至斷面

07-1。 

3.六股二號

堤防用地範

圍劃入。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2.未登錄地

劃入。 

3.現況為開

口堤防不予

封閉，堤防

用地範圍劃

入。 

 

四、五 

1.南勢湖二

號堤防。 

2.斷面 07-01

至斷面

07-1。 

3.磺溪中橋

右岸下游公

有地。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2.未登錄地

劃入。 

3.公有地劃

入。 

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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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公告之用地範圍線與本次修正劃設情形對照表(續) 

河段 
左岸 右岸 

修正範圍 修正原因 河川圖籍 修正範圍 修正原因 河川圖籍 

磺溪中橋(斷

面 08)至斷

面 09-01 

1.六股一號

下游堤防。 

2.斷面 08~斷

面 09-01。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2.公有地及

未登錄地劃

入。 

 

五 

1.斷面08~斷

面 09。 

2.斷面09~斷

面 09-01。 

1.依道路邊

界劃設。 

2.私有地現

況位於河道

高崁之上。 

五、六 

斷面 09-01~

斷面 10-01 

1.六股一號

中游堤防、

六股一號上

游堤防。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五、七 

1.南勢湖一

號堤防。 

2.斷面

09-01~斷面

09-11。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2.未登錄地

劃入。 

 

六、八 

斷面 10-01

至三和橋(斷

面 12) 

1.六股林口

護岸、六股

林口堤防。 

2.磺溪頭護

岸段。 

3.斷面 10-1

至斷面

11-01。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2.沿道路邊

界劃設。 

3.為台地地

形，地勢相

對較高，研

判高崁位置

劃設。 

 

七、八 

1.斷面

10-01~斷面

10-1、斷面

11-11~斷面

12。 

2.斷面 10-1~

斷面 11-1。 

3.斷面 11-1~

斷面 11-11。 

1.私有地現

況位於河道

高崁之上。 

2.依道路邊

界劃設。 

3.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未登錄

地劃入。 

八 

三和橋(斷面

12)至斷面

15-01 

1.磺溪頭護

岸。 

2.斷面 13 至

斷面 14-01。 

3.斷面 14-01

至斷面

15-01。 

1.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 

2.研判高崁

位置劃設。 

3.研判高崁

位置劃設。 

九、十、十

一 

1.斷面 12-01

處。 

2.斷面 12-01

至斷面

12-1。 

3.斷面 12-1

上游處、斷

面 13-11 上

游~斷面

14-01。 

4.斷面 13 下

游處~斷面

13-01、林莊

護岸。 

5.斷面

14-01~斷面

15-01。 

1.高崁位於

河道外側，

參考計畫洪

水位調整劃

設。 

2.為提供防

災搶險需

求，未登錄

地劃入。 

3.私有地現

況位於河道

高崁之上。 

4.沿公、私有

地邊界劃

設。 

5.研判高崁

位置，並參

考計畫洪水

位調整劃

設。 

八、九、十、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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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洪峰流量 

經檢討本溪各控制點洪峰流量如表 3；本治理計畫之計畫洪水量

採用 5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各河段計畫流量分配如圖 1。 

 

表 3 磺溪各流量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表 

控制點 

(集水面積) 

重現期距(年) 

200 100 50 25 20 10 5 2 

河口 

(50.8 平方公里) 
1570 1380 1190 1000 930 750 560 270 

西勢溪匯流前 

(44.31 平方公里) 
1410 1240 1080 930 880 710 530 270 

清水溪匯流前 

(33.88 平方公里) 
1200 1060 930 790 740 600 460 250 

三和橋 

(28.13 平方公里) 
1070 950 840 720 680 560 430 230 

清水坑溪匯流前 

(6.67 平方公里) 
270 240 210 190 180 150 120 70 

 

 
圖 1 磺溪各河段計畫洪水量(Q50)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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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計畫水道斷面 

目前磺溪河口無潮位站設置，本次採取鄰近之中央氣象局所屬麟

山鼻潮位站與基隆潮位站推算起算水位。經蒐集基隆與麟山鼻潮位站

於 95 年至 101 年統計之大潮平均高潮位分別為 0.458 公尺及 1.002 公

尺，另外依據水利規劃試驗所「建立波潮流與海岸變遷模式」針對基

隆及麟山鼻海域推算暴潮頻率分析成果，得 50 年重現期暴潮偏差分

別為 0.79 公尺及 0.77 公尺，故基隆潮位站 50 年重現期暴潮位為 1.248

公尺，麟山鼻潮位站為 1.772 公尺，後經內插得磺溪河口潮位為 1.52

公尺。該值較原公告起算水位 1.685 公尺為低，故本計畫沿用磺溪原

公告(民國 81 年磺溪治理基本計畫)起算水位 1.685 公尺，並以修正之

計畫洪水量，配合計畫水道線及河槽斷面作水理演算，各主要地點計

畫洪水位如表 4。 

表 4 磺溪主流各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地點名稱 
斷面 

樁號 

累距 

（公尺） 

計畫洪水位 

（公尺） 

計畫堤頂高

(公尺) 

計畫河寬 

(公尺) 

河口 0 0 1.685 2.685 110 

磺清大橋 03-002 951 6.38 7.38 75 

四十號橋 04 1475 7.23 8.23 75 

磺溪橋 04-1 1528 7.38 8.38 80 

新磺溪橋 04-12 1755 8.03 9.03 135 

磺溪中橋 08 3037 17.98 18.98 80 

三和橋 12 4846 50.29 51.29 
採用地範圍

線管制 

林莊橋 14-02 5903 72.38 73.38 
採用地範圍

線管制 

無名橋 15-02 6460 90.58 91.58 
採用地範圍

線管制 

本次考量本溪兩岸土地利用現況多屬農作區規劃及地方整體發

展計畫與方向，並維護當地生態及觀光遊憩景觀前提下，依生態治河

以儘可能採取堤防低矮化及緩坡化，故以計畫洪水位加 1 公尺出水高

度作為計畫堤頂高。 

本計畫範圍內河段計畫水道縱橫斷面如圖 2、圖 3，水道治理計

畫線及重要工程布置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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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磺溪主流計畫水道縱斷面圖(1/2) 

治
理
計
畫
修
正
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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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磺溪主流計畫水道縱斷面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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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磺溪主流計畫水道橫斷面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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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磺溪主流計畫水道橫斷面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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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磺溪主流計畫水道橫斷面圖(3/3) 

圖 3 磺溪主流計畫水道橫斷面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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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計畫水道重要事項 

磺溪下游河段，遺留之舊河道現況尚未完全封閉，新、舊河道間

由低護岸設施分隔，考量舊河道已受感潮影響，其出口排洪能力有

限，分流量影響銜接舊河道出口之磺港漁港周邊部分住家，有防洪安

全顧慮，故本計畫配合現況磺溪下游河段已完成改道，採取單一河道

規劃，並布置堤防以完成整體改道工程，以使洪峰流量由磺溪改道直

接導流出海，惟改善支流西勢溪出口對磺溪產生逆沖影響之方案，因

支流西勢溪尚未辦理治理規劃而無相關治理措施，並且西勢溪、清水

溪在未辦理治理規劃之前，有受磺溪洪水位頂托影響之虞，因此在上

述情形未改善前，本河段後續工程布設(社寮堤防下游延伸工程)不宜

立即實施，需俟清水溪及西勢溪治理規劃完成，並改善西勢溪對磺溪

逆沖影響之後方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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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河川治理措施 

一、河川綜合治理措施 

為維持防洪抗災能力，本計畫治理措施以堤防新建(整建)、堤防

加高工程措施為主，以西勢溪出口改道、河口淤砂整理及丁壩整建等

配合措施為輔，配合河川管理、建築物管理、土地合理利用、洪災預

警、防災演練教育宣傳等配合措施，以及建立河川及河口水文觀測站

等非工程措施，以分散並降低風險，維持防洪抗災能力及維護生態環

境。 

二、主要河段治理措施功能、種類及位置 

本溪治理措施主要工程內容為：堤防新建(整建)、堤防加高，種

類及位置分述如下： 

(一)堤防新建(整建)工程  

為改善下游段淹水課題，於斷面 02-11 至斷面 03-12 河段防洪

缺口處，將尚未建之原公告待建堤防部分，本次依水道治理計畫線

佈設左岸堤防新建工程，以及右岸堤防新建(整建)工程，以確保足

夠之河幅因應。本次堤防新建(整建)工程有二處，其一為左岸四十

號橋堤防下游延長工程，沿治理計畫線由斷面 3-11 向下游延伸至清

水溪匯流口新建堤防長 510 公尺，另一為右岸社寮堤防自斷面 3-12

向下游沿治理計畫線至斷面 2-1 止，整建堤防長 790 公尺，建造高

度 4 公尺。 

另外，於磺溪改道起點(斷面 02)，將民國 82 年局部變更公告

中尚未施築之待建堤防部分，依水道治理計畫線由斷面 02 向下游

延伸至斷面 01-01 止，以圓弧轉彎平順銜接社寮堤防及導流堤，新

建堤防長 160 公尺，建造高度 4 公尺。 

(二)堤防加高工程 

依計畫洪水位，高度不足之堤防予以加高。本次堤防加高工程

有五處，左岸四十號橋堤防於四十號橋至磺溪橋間計有 50 公尺堤

段加高 1 公尺、清水堤防於新磺溪橋至斷面 5-1 間計有 245 公尺堤

段加高 2 公尺、清水堤防於斷面 6 至斷面 6-11 間計有 350 公尺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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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 1 公尺，左岸堤防加高工程合計長 645 公尺。 

另右岸田心堤防於斷面 5-1 至斷面 6-01 間計有 280 公尺堤段加

高 1 公尺、南勢湖二號堤防於斷面 7-01 至斷面 7-11 間計有 250 公

尺堤段加高 1 公尺，右岸堤防加高工程合計長 530 公尺。 

此外，左岸清水堤防於斷面 7 至斷面 7-01 間之高度略低於計畫

堤頂高約 8~22 公分、右岸社寮堤防於斷面 2 至斷面 2-1 間之高度略

低於計畫堤頂高約 20~30 公分、右岸田心堤防於斷面 6 至斷面 6-11

間之高度略低於計畫堤頂高約 2~34 公分，惟堤防高度尚可堪用，

暫不予加高，日後改建時配合本計畫辦理。 

三、主要河段治理非工程措施 

(一)受現今主流無水文觀測站設置之因素，導致實測水位及流量之基本

資料缺乏，無法進行模擬成果準確度之驗證，故建議磺溪本流設置

水文觀測站，並建議具流量、水位及輸砂量等觀測項目，以利提高

洪水量分析之準確度，未來亦可作為警戒水位觀測之用。 

(二)位於山邊或開發腹地不符合經濟效益之較無保護價值區段，應尊重

河川、溪流之自然演進，不設置人工構造物，保持原有河川環境及

地貌，以管理手段或預警措施取代工程方法。 

主要工程詳見附件一，本治理河段待建防洪工程設施內容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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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磺溪主流待建防洪工程數量表 

5
四十號橋堤防下游

延伸工程

沿四十號橋堤防由

斷面03-11延伸至清

水溪匯流口

510 4

510 -

4 社寮堤防整建工程
斷面03-12~斷面02-

1
790 4

4
社寮堤防下游延伸

工程

沿社寮堤防末端延

伸至斷面01-01
160 4

950 -

1,460 -

5
四十號橋堤防加高

工程
四十號橋~磺溪橋 50 1

新磺溪橋~斷面05-1 245 2

斷面06~斷面06-11 350 1

645 -

6 田心堤防加高工程
斷面05-1~斷面06-

01
280 1

8
南勢湖二號堤防

加高工程

斷面07-01~斷面07-

11
250 1

530 -

1,175 -

高度

新建(整建)堤防工程

左

岸

小計

長度

小計

岸

別

編

號
工程名稱 建造位置

右

岸

右

岸

小計

合計

合計

堤防加高工程

左

岸 7 清水堤防加高工程

小計

 

 

 

 

 

 

 

 

 

 

 

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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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配合措施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利用 

(一)計畫河段內沿岸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以計畫洪水位推估治理區

段內洪水氾濫範圍約 66.5 公頃，主要集中在地勢較低窪之下游段

未建堤防處，因堤高不足或無堤防，導致洪水溢流擴散至洪水高程

範圍，其間多屬農業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如附件四所示。將來本

計畫實施後，氾濫狀況必然獲致有效之改善，防洪工程未完成前，

應以低密度開發使用。  

(二)已布置防洪設施但尚未施工完成之區域，應以低密度開發使用，如

作為其它建築用途，應興建防洪設施或填高地面至計畫洪水位以上

並有完善之排水設施，其臨近河面應設適當之護岸工事以維安全。  

(三)在未布置防洪設施保護區域，應以低密度開發使用，如作為其它建

築用途，應自行設置保護安全設施。  

二、都市計畫配合 

磺溪治理河段範圍內有「金山都市計畫」及「北海岸風景特定區

計畫」兩項計畫，均尚有局部區段與本治理計畫衝突(如表 6)，說明

如下： 

(一)金山都市計畫之配合 

金山都市計畫範圍緊臨本溪河川區域範圍，位於斷面 02~04

之河段右岸，目前作為綠地及學校用地使用，與本溪治理計畫及用

地範圍線部份區域重疊，請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時，應配合本治理計畫變更為「河川區」，以利排洪之需要及治理

計畫之推行。 

(二)北海岸風景特定區計畫之配合 

本溪斷面 08 磺溪中橋以下河段，左岸有部分北海岸風景特定

區用地位於水道治理計畫範圍內，由於其用地與本溪河道行水區域

有重疊處，應配合本治理計畫變更為「河川區」，以利排洪之需要

及治理計畫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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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公告後，劃入用地範圍線之土地不得再依原區域計畫或

都市計畫之使用分區使用，應依水利法之規定使用。另土地使用變

更及開發行為應嚴格實行出流管制，避免因人為開發而破壞治理之

效果。 

 

表 6 磺溪檢討河段與都市計畫重疊部分統計表 

都市計畫別 斷面區間/岸別 現況使用編定 配合檢討內容 權責單位 

金山都市計畫 
斷面 02~04河

段右岸 
綠地、學校用地 改為河川區 新北市政府 

北海岸風景特

定區計畫 

斷面 08以下河

段左岸 
農業區 改為河川區 新北市政府 

 

三、現有跨河建造物之配合 

(一)橋梁 

本溪治理河段內之橋梁計有四十號橋、磺溪橋及無名橋等三

座，經檢討梁底高程於計畫洪水位下略顯不足，其通洪能力檢討如

表 7 所示。其中梁底高程不足者應由公路主管機關列入年度計畫優

先辦理，至於出水高不足與橋長不足者，則建議於後續道路更新改

善時配合本計畫辦理，其餘橋梁(新磺溪橋等)仍應隨時注意橋基保

護問題。 

(二)攔水壩 

現有主要灌溉系統係由磺溪一、二圳及二座攔水壩(斷面 7.1

之一號攔水壩，斷面 11.11 之二號攔水壩)引取本溪水源灌溉，取水

用攔水壩尚不影響目前河道排洪，主管機關應注意平時維護及安全

配合相關事宜，並應注意颱洪時是否有雜物、樹枝堆積於堰址，影

響河道通洪，如有前項情況發生時應即時排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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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底標高 橋長

磺清大橋 金山區公所 03-002 6.38 7.38 75 8.21 100

四十號橋 新北市政府 04 7.23 8.23 75 6.33 75 優先改建 梁底不足

磺溪橋 新北市政府 04-1 7.38 8.38 80 5.41 72 優先改建
梁底不足

橋長不足

新磺溪橋

交通部公路

總局第一區

養護工程處

04-12 8.03 9.03 135 9.66 150

磺溪中橋 新北市政府 08 17.98 18.98 80 17.96 87
改建時配合

本計畫辦理
梁底不足

三和橋 新北市政府 12 50.29 51.29
採用地範

圍線管制
50.01 52 優先改建 梁底不足

林莊橋 新北市政府 14-02 72.38 73.38
採用地範

圍線管制
73.59 40

無名橋 新北市政府 15-02 90.58 91.58
採用地範

圍線管制
89 40 優先改建 梁底不足

建議處

理方式
橋梁名稱 斷面號主管機關 備註

計畫洪水

位(公尺)

計畫堤頂

高(公尺)

河寬

(公尺)

橋梁現況(公尺)

表 7 磺溪跨河構造物通洪能力表 

 

 

 

 

 

 

 

 

 

註：備註欄中「梁底不足」係指梁底標高小於計畫洪水位。 

 

四、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一)灌溉取水口之配合 

計畫河段內沿岸有磺溪一、二圳引取本溪水源灌溉，主管機關

應配合治理計畫，避免一切有妨礙水流之行為。 

(二)支流出口配合 

計畫河段現有主要支流為西勢溪及清水溪，另本溪中上游兩岸

有甚多山坑野溪匯入，故興建防洪構造物時應配合地形地勢，並保

留適當的出口銜接範圍。西勢溪及清水溪為新北市管區排，本溪築

堤束洪後，河道兩岸之排水應參考河道水位，如有倒灌之虞時，其

排水出口應設置水閘或背水堤防患之。 

(三)堤後排水之配合 

日後下游築堤束洪後，應可改善洪氾溢淹之情形，惟建堤時宜

預留水閘門，備宣洩堤後積水，或堤後低窪地區布設抽水機具，以

抽除無法排出之內水。 

五、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保育治理措施 

本流域上游集水區屬陽明山國家公園管制範圍，林木植生情況尚

稱良好，然因流域內天然地質、坡度陡峭、降雨量集中及集流時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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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仍可能造成局部邊坡坍塌等災害情形。今後主管機關應加強

中、上游集水區之保育管制工作，並嚴格禁止人為之不當開發行為。 

六、洪水預警與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一)洪水預警 

即時降雨量可由中央氣象局氣象網站，隨時掌握最新颱風及豪

雨等氣象動態，當發布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後，相關單

位應成立災害應變小組或災害應變中心隨時注意氣象資訊，並透過

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提醒民眾隨時提高警覺，做好防災準

備。 

本溪目前無設置水位流量站，建議在三和橋及新磺溪橋設置水

位站，並可搭配即時影像監視設備，即時監測水位狀況，並應建立

金山地區洪水預警系統暨水利設施災害防救體系，訂定洪水溢堤警

戒值及通報應變系統，於災害發生前，迅速採取防範措施，降低人

員傷亡與財物損失。 

(二)避難路線規劃 

當水位達洪水溢堤警戒時，轄管機關可透過簡訊或傳真方式通

知警察局、消防局、新北市政府、金山區公所、金山區漁會及流域

內各村里長等相關單位進行警戒及疏散，緊急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

係以兩岸地形特性為考量，規劃往較高地勢處避難為主，惟主管機

關仍應視現地狀況進行實際避難路線及避難設施之規劃，另磺港漁

港船隻及人員緊急疏散事宜，建請漁會適時疏散。 

七、生態維護或保育之配合措施 

現況左岸自四十號橋至清水溪匯流口有良好河岸林，目前鳥類資

源豐富，常見白鷺及夜鷺等鷺科鳥類於河岸林築巢，溪床及兩岸農田

間亦常有季節候鳥駐足，故左岸應維持現狀避免破壞，治理措施應加

以考量生態環境因素，採以生態或近自然工法施設，以維護河川鳥類

生態。 

本溪上游流域因人為活動較少，環境大部分維持自然狀態，生物

棲息環境佳，人為開發較少，沿線景觀幽靜，生態豐富，應維持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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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生態系統，加強環境保護管理措施，避免遊憩或經濟需求對棲

地可能造成的干擾，留給自然應有的成長空間。為使環境保存及提供

生物的存活與繁衍環境，應禁止流域內人為不當開發，並針對各種污

染源加以管制，相關單位應針對各種污染源實施定期檢測，並依放流

水標準加強管制改善，以保護水質。 

八、環境營造之配合措施 

未來應加強流域內主、支河川水質的改善及維持，而防洪水利設

施配合當地水、陸生態環境進行規劃設計，盡量採用近自然工法，並

串連周邊景觀特色、人文歷史及生態環境，兼顧排水灌溉、生態保護

及休閒遊憩功能。 

九、河川管理及工程維護注意事項 

(一)河川管理之配合 

水道治理計畫經核定公告後，劃定為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

圍線內之土地，為防止水患應嚴禁濫墾及建築等與水爭地之情事，

以確保計畫洪水之暢洩，應請管理機關嚴格執行河川管理之工作。 

無名橋(斷面 15-02)以上河段位於山谷，河道因高山範束蜿蜒

曲折，尚無保全對象及治理需求，故採「河川管理」手段，配合河

川區域之管理，於河川區域範圍內之河道土地，管制建物及開發行

為，避免與水爭地造成危害。 

(二)高莖作物與濫墾之管理 

河川區域之種植植物應經許可，並應符合河川管理辦法及河川

區域種植規定，如有違反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及河川區域種植規

定者，請管理機關本權責依規裁處，以維河防安全。 

(三)水質及河川區域環境之維護與管理 

為維護河川水質，對於森林樹木之墾伐及垃圾廢棄物處理有關

主管機關應加強管制，於河川區域內之排注廢污水或引取用水應依

水利法第 78 條之 1 規定取得許可後始得為之。本計畫河段風景優

美，為配合觀光休憩需要，各項防洪設施，除注重工程安全品質外，

需與優美的環境相互調適，並適度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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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構造物施設與濫建管理 

本溪現有防洪設施保養維護尚佳，計畫水道內亦無濫建情事，

本計畫公告後，計畫水道內興建構造物，應依規定向河川管理機關

申請辦理。 

(五)西勢溪出口改道 

為配合磺溪改道，請管理單位未來辦理西勢溪治理規劃時將西

勢溪出口改道納入規劃，以降低支流西勢溪出口角度對磺溪主流產

生逆沖影響。 

(六)河口淤砂整理 

河口為淤積河段，可定期作河道沖淤觀測，視淤積程度辦理河

道整理，以維持河川通洪能力。 

(七)丁壩布置 

為維護兩岸導流堤基安全，並配合未來西勢溪出口改道規劃，

請管理單位依河性變化適當布置丁壩，以穩定河道。 

十、其他配合事項 

(一)道路邊坡保護 

省道台 2 甲線陽金公路山區路段臨近本溪，於斷面 08 至斷面

09 及斷面 11 至斷面 12 兩河段臨近河道，計畫保護標準下洪氾水

位雖不及路面高程，而高水流向掠過道路邊坡。由於現況邊坡聳立

陡峭而無崩塌情形，河岸堅硬穩定，故列於配合措施，於日後道路

整建時注意邊坡保護問題。 

(二)強化淹水預警及災害防救 

配合水利署防災中心推動之社區自主防災，建構完整之洪災救

護系統，妥善規劃淹水區域管制、疏散及避難計畫，結合社區民眾

防災組織，強化水災防救體系，並建置救災人力及機具設備資料庫

及徵用程序等機制，以厚植災害防救能力。 

(三)加強民眾教育及宣導 

運用新聞媒體及舉辦相關活動，藉以宣導防洪觀念及方法，提

高民眾防災意識。教導民眾愛護河川環境，不隨意丟棄廢棄物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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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水流、污染河川；提升自然生態保育觀念，推動民眾參與河川

環境維護工作。 

(四)溫泉資源開發及管理配合事項 

磺溪流域之金山及上游之馬槽、八煙等地有豐富的溫泉資源，

其相關的溫泉開發與管理，請依溫泉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辦理。 

(五)生態工法配合事項 

磺溪因上游大量的溫泉、氧化鐵等酸性物質沖入磺溪，水棲生

物無法生存，其它如植物、陸域動物及鳥類生態豐富而且多樣性，

河川水路兩岸綠帶成為生態走廊與既有的生態綠網串聯，形成藍色

與綠色生態廊道，並提供生物更寬廣的自由覓食、遷徒、避敵的空

間。在安全考量下，設置生態堤岸或近自然工法護岸取代硬式堤防

提升河岸親水性，發展多自然型河川並維持磺溪流域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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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水道治理計畫修正圖籍 

本次磺溪修正之河川圖籍號碼如下表： 

表 8 磺溪水道治理修訂圖籍編號表 

河川圖籍號碼 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正敘述 

一 斷面 01~斷面 01-01： 

1.依現況導流堤堤肩及用地範圍修正。 

一之ㄧ 斷面 00： 

1.依現況導流堤堤肩及用地範圍修正。 

二 (一)斷面 01-01~斷面 02： 

1. 左岸於公有地範圍內酌予考慮西勢溪改道空間修正。 

2. 右岸修正轉彎段，平順接續上下游。 

(二)斷面 02~斷面 02-11： 

1. 左右岸之用地範圍線於清水下游堤防及社寮堤防，以水

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公尺為止進行劃設。 

(三)斷面 02-11~斷面 04： 

1. 本河段左右岸之用地範圍線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

向距離 10公尺為止進行劃設。另外，修正左岸用地範圍

線，將斷面 03-11至四十號橋間之未登錄地劃入。 

三 (一)斷面 04~斷面 05： 

1. 修正左、右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於四十號橋與磺溪橋

間依現有擋水牆劃設，左岸其餘河段依清水堤防堤肩劃

設，右岸其餘河段依田心堤防堤肩劃設。 

2. 左岸於四十號橋與新磺溪橋間之用地範圍線，以水道治

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2公尺為止進行劃設，作為防

洪牆維護管理用，右岸於四十號橋與新磺溪橋間之用地

範圍線依公私有地邊界劃設。 

3. 四十號橋、磺溪橋及新磺溪橋橋頭之用地範圍線，依道

路邊界內縮至水道治理計畫線。 

四 (一)斷面 05~斷面 07： 

1. 修正左、右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左岸依清水堤防堤肩

劃設，右岸依田心堤防堤肩劃設。 

2. 左岸用地範圍線於清水堤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

方向距離 10公尺為止進行劃設為主，並將新磺溪橋至斷

面 05-1間之未登錄地及公有地劃入。右岸之用地範圍線

於田心堤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公尺

為止進行劃設為主，並將斷面 05至斷面 06-1間之公有

地及未登錄地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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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斷面 07~斷面 07-1： 

1. 左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以沿清水堤防堤肩劃設。左岸於

斷面 07-01至斷面 07-1間，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

範圍線共線方式，其中斷面 07-01至斷面 07-1間依未登

錄地劃設。修正右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依南勢湖二號堤

防堤肩劃設。 

2. 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清水堤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

後方向距離 10公尺為止進行劃設，而斷面 07-01至斷面

07-1間劃設方式同水道治理計畫線，同時將六股二號堤

防用地範圍劃入。右岸之用地範圍線於南勢湖二號堤

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公尺為止進行

劃設，並將斷面 07-01至斷面 07-1之未登錄地、磺溪中

橋右岸下游公有地劃入。 

五、六 (一)斷面 07-11~斷面 07-12： 

1. 左岸於斷面 07-11至斷面 07-12間，採取水道治理計畫

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其中斷面 07-11至斷面 07-12

間，現況為開口堤防不予封閉，依原公告用地範圍線劃

設。修正右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依南勢湖二號堤防堤肩

劃設。 

2. 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斷面 07-11 至斷面 07-12 間劃設方

式同水道治理計畫線，同時將六股二號堤防用地範圍劃

入。右岸之用地範圍線於南勢湖二號堤防，以水道治理

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公尺為止進行劃設。 

(二)斷面 08~斷面 09-01： 

1. 左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依六股一號下游堤防堤肩劃設。

右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於斷面 08~斷面 08-01 依南勢湖

護岸堤肩劃設，另斷面 08-01~斷面 09-01間之右岸地勢

較高，暫無須興建防洪結構物，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

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依道路及私有地邊界劃設。 

2. 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六股一號下游堤防，以水道治理計

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設，並將斷面

08至斷面 09-01之公有地及未登錄地劃入。因本河段右

岸於斷面 08 至斷面 09 間與省道台 2 甲線相鄰，右岸之

用地範圍線於斷面 08 至斷面 09 間依道路邊界劃設，另

右岸於斷面 09至斷面 09-01間原公告位於用地範圍線內

之私有地，因現況位於河道高崁之上，故沿私有地邊界

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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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斷面 09-01~斷面 10： 

1. 左岸之治理計畫線於斷面 09-01至斷面 10間依六股一號

中游堤防劃設。右岸於斷面 09-01~斷面 09-11間為台地

地形，地勢相對較高，暫無須興建防洪結構物，採取水

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依未登錄地邊界

劃設，另於斷面 09-11至斷面 10河段依南勢湖一號堤防

堤肩劃設。 

2. 用地範圍線於左岸六股一號中游堤防、右岸有南勢湖一

號堤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公尺為止

進行劃設，另外斷面 09-01 至斷面 09-11 間劃設方式同

水道治理計畫線。 

七、八 (一)斷面 10~斷面 10-01： 

1. 左岸之治理計畫線於斷面 10至斷面 10-01間依六股一號

上游堤防劃設，另保留左岸開口堤現況不予封閉，故六

股一號中游堤防及六股一號上游堤防間，採取水道治理

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劃設。右岸於斷面 10至斷面

10-01河段依南勢湖一號堤防堤肩劃設。 

2. 用地範圍線於左岸六股一號上游堤防、右岸有南勢湖一

號堤防，以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公尺為止

進行劃設。 

(二)斷面 10-01~斷面 12： 

1. 左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依現況堤防、護岸劃設，另左岸

於斷面 10-1 至斷面 11-01 間為台地地形，地勢相對較

高，暫無須興建防洪結構物，採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

地範圍線共線方式。右岸於斷面 10-01至斷面 12間之右

岸為台地地形，地勢相對較高，除茅埔堤防依堤肩劃設

水道治理計畫線之外，暫無須興建其它防洪結構物，採

取水道治理計畫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依道路、未

登錄地及私有地邊界劃設。 

2. 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六股林口護岸及六股林口堤防，以

水道治理計畫線向堤後方向距離 10 公尺為止進行劃

設，於磺溪頭護岸段沿道路邊界劃設，另左岸於斷面 10-1

至斷面 11-01 間劃設方式同水道治理計畫線。右岸於斷

面 10-01 至斷面 10-1 間、斷面 11-11 至斷面 12 間原公

告位於用地範圍線內之私有地，因現況位於河道高崁之

上，故用地範圍線沿私有地邊界劃設，另本河段右岸於

斷面 10-1 至斷面 11-1 間，與省道台 2 甲線相鄰，用地

範圍線依道路邊界劃設，並將右岸於斷面 11-1 至斷面

11-11間之未登錄地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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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十一 (一)斷面 12~斷面 15-01： 

1. 左右岸之水道治理計畫線依磺溪頭護岸及林莊護岸堤肩

劃設。另外左岸於斷面 13-01 至斷面 15-01 間、右岸於斷

面 12 至斷面 13-01 間及斷面 13-11 至斷面 15-01 間為山

壁或高地，暫無須興建防洪結構物，採取水道治理計畫

線與用地範圍線共線方式。 

2. 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於磺溪頭護岸沿道路邊界劃設，另於

斷面 13 至斷面 14-01 間劃設方式同水道治理計畫線，其

中斷面 13-01 至斷面 13-1 間高崁位於河道外側，該河段

之用地範圍線參考計畫洪水位加上約 1 公尺高度所及範

圍調整劃設。左岸於斷面 14-01 至斷面 15-01 間與支流清

水溪相臨，依數值地形高程研判主支流間高崁位置劃設。 

3. 右岸於斷面 12-01 處之高崁位於河道外側，該河段之用

地範圍線參考計畫洪水位加上約 1 公尺高度所及範圍調

整劃設，並將右岸於斷面 12-01 至斷面 12-1 間之未登錄

地劃入。右岸於斷面 12-1 上游處、斷面 13-11 上游至斷

面 14-01 間原公告位於用地範圍線內私有地，因現況位

於河道高崁之上，故用地範圍線沿私有地邊界劃設，右

岸於斷面 13 下游處至斷面 13-01 間、林莊護岸段用地範

圍線，沿公、私有地邊界劃設，右岸於斷面 14-01 至斷

面 15-01 間劃設方式同水道治理計畫線，其中斷面 14-01

至斷面 14-11 間中段之高崁位於河道外側，該河段之用

地範圍線參考計畫洪水位加上約 1 公尺高度所及範圍調

整劃設。 



 



 

 

 

 

 

 

 

附件一 磺溪治理計畫及重要工程布置圖(含用地範

圍線) 



 



 

 

 

 

 

 

 

附件二 磺溪各河段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修

正前後地籍套繪圖



 

 



 

 

 

 

 

 

 

 

附件三 磺溪水道治理計畫及用地範圍線地形套繪圖 



 

 



 

 

 

 

 

 

 

 

附件四 磺溪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圖 


